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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22        证券简称：林洋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15-80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相关

防范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洋电子”、“公司”）拟非公开

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完成后，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

公司的股本和净资产规模都有一定幅度的增加，但募集资金到位当期无法立即产

生效益，因此会影响公司该期间的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同时，若非公开发

行股票上市后募投项目未能实现预期收益，且公司原有业务未能获得相应幅度的

增长，公司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有可能在短期内出现下降。根据《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

办发[2013]110号，以下简称“《意见》”）要求，为保障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

就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就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公告

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对发行人即期回报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报告（信

会师报字[2015]第 113141 号），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 35,517.30

万股，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294,713.00 万元，2014 年度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40,992.10 万元。2014 年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 1.15 元/股，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为 14.76%。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为 40,660.16 万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为 278,822.89 万元；2015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87,643.72

万元，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 0.46 元/股，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5.09%。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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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将增加不超过 9,200 万股（2015 年中期分红方案

实施并对发行底价除权后，含本数）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底价为 30.66

元/股（2015 年中期分红方案实施并对原发行底价除权后），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 280,000.00 万元。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实施完毕，

按照预计发行数量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49,860.16 万股，股本和净资产规模将出现一定幅度增加，其对公司每股收益及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分析如下： 

1、预测的假设条件说明 

（1）下述预测中所引用的公司 201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均

为公司根据假设情形下不同的净利润增长率假设计算得出，不代表公司对 2015

年的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

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2）公司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16,909.74 万元，较

2014 年同期增长 25.09%，情形 1、2、3 分别假设公司 2015 年全年归属于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较 2014年不增长、增长 10%、与上半年保持同等增速（25.09%）

增长。 

（3）假定公司于 2015 年 9 月底完成中期分红，分红比例按 2015 年度中期

分红方案实施，公司分红后将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底价及发行数量进行除息调

整。 

（3）假定本次非公开发行于2015年12月实施完毕，该完成时间仅为估计。 

（4）在预测公司 2015 年底净资产和计算 2015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时，仅考虑净利润、现金分红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净资产的影响。 

（4）在预测 2015 年末总股本和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时，仅考虑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对总股本的影响，不考虑 2015 年度可能发生的其他未经公告的除权

及其他可能产生的股权变动事宜。 

（5）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募集资金数额、发行时间仅为基于测算目的

假设，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结果和实际日期为准。 

2、对公司每股收益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具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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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4年度/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度/2015 年 12 月 31 日 

不考虑本次非

公开发行影响 

考虑非公开本
次发行影响 

总股本（万股） 355,173,000 406,601,571 498,601,571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 - 280,000.00 

期初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资产（万元） 260,814.85 294,713.00 

实施现金分红金额（万元） 7,103.60 20,330.08 

实施现金分红月份 2014 年 6 月 2015 年 9 月 

预计本次发行完成月份 - 2015 年 12 月 

情形 1：2015 年度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度不增长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万元） 40,960.63 40,960.63 

期末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资产（万元） 294,713.00 491,388.41 771,388.41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每股净资产（元） 8.30 12.09 15.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5 1.01 0.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6 9.58 9.58 

情形 2：2015 年度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度增长 10%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万元） 40,960.63 45,056.36 

期末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资产（万元） 294,713.00 495,484.14 775,484.14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每股净资产（元） 8.30 12.19 15.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5 1.11 0.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6 10.49 10.49 

情形 3：2015 年度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度增长速率与上半年持平（25.09%）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万元） 40,960.63 51,238.47 

期末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资产（万元） 294,713.00 501,666.62 781,666.62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每股净资产（元） 8.30 12.34 15.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5 1.26 1.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6 11.84 11.84 

注：1、期末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期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本期现金分红＋本

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次非公开发行融资额）； 

2、本次发行前基本每股收益=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发行前总股本； 

3、本次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发行前总股本+本次新增发行股

份数*发行月份次月至年末的月份数/12）； 

4、每股净资产=期末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总股本； 

5、本次发行前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期初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本期现金分红*分红月份次月至年末的月份数

/12）； 

6、本次发行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期初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本期现金分红*分红月份次月至年末的月份数

/12+本次募集资金总额*发行月份次月至年末的月份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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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在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后，预计短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和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将会出现一定程度摊薄。 

3、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本次发行后，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的总股本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均将大幅增长，但由于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的显现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相关利

润在短期内难以全部释放，短期内股东回报主要还是通过现有业务实现。公司

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存在短期内下降的风险。特此提醒投资者关

注本次发行可能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二、公司应对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针对本次发行可能导致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积极

应对：  

1、加强募投项目监管，保证募集资金合理合法使用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开设专

户存储，并签署四方监管协议，严格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确保募集资金按照既

定用途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2、加快募集资金投资进度，确保实现效益最大化 

本次募集资金部分将用于光伏发电项目建设，项目建设周期较短。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建设速度，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优化配置资源，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确

保实现募集资金效益最大化。 

3、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已建立、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运作，有完善的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独立运行机制，设置了与公司生产经营相适应的、能充

分独立运行的、高效精干的组织职能机构，并制定了相应的岗位职责，各职能

部门之间职责明确，相互制约。公司组织机构设置合理、运行有效，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之间权责分明、相互制衡、运作良好，形成了一套合

理、完整、有效的公司治理与经营管理框架。公司将不断完善治理结构，切实

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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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一步完善利润分配制度，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分红行为，推动公司建立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机制，

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37 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13）43 号）、江苏证监局《关于

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要求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2012）276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修订<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工作备忘录第七号>的通知》（上证函（2014）17 号）

中“关于年报工作中与现金分红相关的注意事项”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对《公司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进一步明确了公

司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比例、分配形式和股票股利分配条件

等，完善了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同时，公司已制定《关于江苏林洋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4-2016 年）》，建立了健全有效的

股东回报机制。公司将严格执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切实维护投资者合

法权益，强化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9 月 15 日 


